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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9-L32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出让方或阳光新业”）

拟与DRAGON KING GLOBAL LIMITED （龙君环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将出让方所持北京

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1.032%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受让方愿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亿柒

仟肆佰肆拾贰万陆仟贰佰叁拾伍元（RMB174,426,235）。交易完成后龙君环球有

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51.032%股权，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截止本公告日，目标公司除转让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已书面同意本次股权

转让并放弃其各自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召开董事会，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本次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DRAGON KING GLOBAL LIMITED （龙君环球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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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法定代表人：境外公司无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私人企业 

注册资本：1美元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955732 

经营范围： Investment holding 

成立日期： 2017年 9月 19 日 

股权结构：龙君环球有限公司持有 Sunrise Beiyuan Pte. Ltd（Sunrise 

Beiyuan）之 100%股权，而 Sunrise Beiyuan 持有本次交易目标公司北京道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之 48.547%股权；龙君环球有限公司由境外美元基金 Sun Seeker 

Limited Partnership（向日有限合伙）100%间接持有，向日有限合伙目前的基

金规模约为 1.29亿美元。 

龙君环球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龙君环球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29,638,557美元，

总负债 29,638,556美元（其中包括流动负债总额 29,638,556 美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公司股权及股东贷款质押给商业银行）29,638,557 美元，净资产 1

美元。2018年 1-12月营业收入 0美元，利润总额 0美元，净利润 0美元, 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0美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开放东路13号院4号楼第三层办公区302室 

法定代表人：郭春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注册资本：人民币9,500万元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75475394N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电机电一体化、新能源、生物制药及环保技术的开发

与服务；投资咨询；图文设计；企业形象策划；出租自有商业用房（X京房

权证朝字第794247号）；物业管理，发布广告。（该公司2007年5月31日前为

内资企业，于2007年5月31日后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实收资本：人民币 9,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 5月 24日 

现有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848 现金 51.032% 

西藏道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 现金 0.316% 

北京雷宾置业有限公司 10 现金 0.105% 

SUNRISE BEIYUAN PRIVATE LIMITED（日

升北苑私人有限公司） 

4,612 现金 48.547% 

合计 9500 - 100% 

 

SUNRISE BEIYUAN PRIVATE LIMITED（日升北苑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新加坡元 

设立时间：2015年 5月 11 日 

注册地：新加坡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西藏道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设立时间：2003年 4月 22 日 

注册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欧郡 7栋 1单元 1502号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

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不含公募

http://www.qichacha.com/firm_6dac92a7a8299660e127618514f9e5b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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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

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雷宾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设立时间：2012年 6月 18 日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 1号 5层 3-510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龙君环球有限公司 4,848 现金 51.032% 

西藏道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 现金 0.316% 

北京雷宾置业有限公司 10 现金 0.105% 

SUNRISE BEIYUAN PRIVATE LIMITED（日升北

苑私人有限公司） 

4,612 现金 48.547% 

合计 9500 - 100%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目标公司的资产概况 

标的资产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28号院1号楼，即朝阳区北苑路大羊坊10号

科技创业大厦C座地下二层至地上四层，包含商业、地下商业、地下车库，总建

筑面积34,740.85平方米。目标公司于2016年由北京金百联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整体承租，租期15年。2018年度，目标公司租金收入约3100万元。 

标的资产所在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该地块上的房屋已抵押予中国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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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市口支行，借款总额人民币2.5亿元，借款期限71个月，

该实际提款日最终系为2014年5月20日，【《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

（02000031-2014年（珠市）字0018号）】。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并经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详细情况请见公告于2014年3月16日的2014-L24、25号公告，

2014年4月12日的2014-L29号公告）。除上述权益负担外，标的资产以及该等土地

上的所有房屋不存在其他任何负债、抵押、司法查封冻结、对外担保、优先权、

第三者权益或利益或其他安排等权益负担。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土地基本信息如下：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 京朝国用（2006出）第0041号 

地号 1101050310019300025 

坐落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28号院1号楼 

地类（用途） 商业、地下商业、地下车库 

使用权类型 出让 

使用面积 10,186.06平方米 

终止日期 商业、地下商业：2046年1月5日；地下车库：2056年1月5日 

签发日期 2006年3月18日 

记事 2010年，该宗土地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2014年4

月该抵押注销。 

2014年，该宗土地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珠市口支行。 

房屋基本信息如下： 

房屋所有权证号 X京房权证朝字第794247号 

座落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28号院1号楼 

面积 总建筑面积34,740.85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24,964.55平方米，其中1层5971.11平方米，2层5,964.67平方

米，3层6,506.73平方米及4层6,522.04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9,776.30平方米，其中地下一层6,216.72平方米，地下二层

3,559.58平方米 

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地下二层为车位，共计10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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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车位，商业 

登记时间 2010年1月12日 

附记 2010年11月4日已抵押，2014年4月21日网上解押。 

2014年4月29日已抵押。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利安达审字【2018】第 2220号《审计报告》，目标公司近一年及近

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44,757,767.90 281,433,214.08 

非流动资产 497,751,886.75 413,462,163.50 

应收账款 24,084,909.58 28,341,451.03 

资产总计 542,509,654.65 694,895,377.58 

流动负债 27,290,077.57 264,276,939.90 

非流动负债 220,893,095.65 210,869,657.21 

负债合计 248,183,173.22 475,146,597.11 

净资产 294,326,481.43 219,748,780.4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94,326,481.43 219,748,780.47 

财务指标 2018 年 1 月-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2,806,951.66 30,409,268.88 

营业成本 0 0 

营业利润 93,531,332.41 9,507,998.31 

利润总额 97,417,076.41 9,507,998.31 

净利润 74,577,700.96 7,858,87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74,764.81 20,224,373.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70,763.89 -28,844,263.88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阳光新业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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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271 号），评估基准日

2018年 9月 30日。 

1、 评估方法 

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

其衍生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

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

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

现法。收益法是从企业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的价值，建立在经济学的预

期效用理论基础上。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

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2、评估方法选择及理由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资产的预期未来收益依一定折现率资本化或折成

现值以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资产与可比较的参考企业即在市场上交易过的可

比企业、股权、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参考企业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加

以调整修正后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思路。 

考虑各种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本次评估，被评估单位提供了资产清单，并

且配合评估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调查，本项目对委估范围内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的

资料收集完整，适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本次评估以评估对象在本报告预测期内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企业提供了

三年一期企业完整的历史经营财务资料，企业管理层对企业未来经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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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测，具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基本条件。 

由于目前中国类似资产交易不多，而且信息的公开程度比较低，可比交易

案例很少。本次评估未找到被评估企业的类似参考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案例，不

适宜于采用市场法。 

综上所述，本次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3、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4,250.97万元，评估价值为 54,303.54万元，增值额为 52.57万元，增值率为

0.10%；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4,818.3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4,818.32 万元，无增

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9,432.65万元，评估价值为29,485.22万元，增值额

为 52.57 万元，增值率为 0.18%。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4,475.78 4,528.40 52.62 1.18 

非流动资产 49,775.19 49,775.12 -0.07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49,775.00 49,775.00   

固定资产   0.19 0.14   -0.05   -24.21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资产总计 54,250.97 54,303.54   52.57     0.10   

流动负债 2,729.01    2,729.01   

非流动负债 22,089.31 22,089.31   

负债总计 24,818.32 24,818.32   

净 资 产 29,432.65 29,485.22 52.57 0.18  

注：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2） 收益法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资产经营情况的现状及其提供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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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指标，结合企业的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企

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状况，分析相关经营风险，会同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技术

人员，在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合理预测未来年度的预测收益、折现率、收益期

等指标，从而计算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5,288.68 万元。 

（3） 评估结论的最终确定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评估机构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同时进

行了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形成的评估值为 29,485.22万元，采用收益法形成的

评估值为 15,288.68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资产基础法相比减值 14,196.54万

元。评估机构分析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收益法评估结果主要从收益途径反映

在假设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价值，资产基础法对企业

各类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将各类资产进行累加，从重新取得各类资产的角

度反映企业价值。结合评估目的，资产基础法更能客观反映企业评估基准日价值。

综合考虑，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报告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18年 9月 30日，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

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29,432.65 万元，经评估，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9,485.22万元，与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52.57万元，增值

率为 0.18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机构具备独立

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亿柒仟肆佰肆拾贰万陆仟贰佰叁拾伍元

（RMB174,426,235）。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应当在交割日后根据交割

后审计报告(就项目公司及标的资产的财务情况以交割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由

转让方向受让方（或受让方向转让方，视情况而定）支付交割后调整价款。 

（二）、价款支付主要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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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法律法规并已取得管理机构的许可；已取得双方内部

权力机构批准； 项目公司除转让方以外的其他股东书面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

弃其各自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2、各方签署本协议和完成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所需的全部政府、监管机

关和管理机构的许可、授权、确认、同意、批准、备案和登记等均已取得或完成； 

3、协议附件《项目公司需清理的与转让方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

款明细》中所列的每一项债权债务往来款均已全额清偿完毕； 

4、项目公司已与其现有每一员工（如有）就终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均达

成一致，且与前述任何及全部员工（如有）结清全部相关的费用及款项。 

（三）款项支付及交割 

1、全部付款先决条件经受让方确认均已满足或被受让方豁免后的第二个工

作日为交割日（“交割日”）。 

2、交割完成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交割后价格调整。 

交割日后，双方应共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就项目公司及标的资产的财务情

况以交割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并于交割日后的二十个自然日内出具一份审计报

告（“交割后审计报告”），双方均应认可并按照该等交割后审计报告的数据进行

交割后价格调整。 

（四）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及完成后，项目公司法人资格依然存续，项目公司

原有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由项目公司享有和承担。 

自交割完成后，受让方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转让

方不再对项目公司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000031-2014年（珠市）字 0018号）项下项目公司的任何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过渡期安排 

协议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当促使项目公司以惯常的方式维持稳定的日常经

营，不应对其主要经营活动作出任何重大改变，转让方对项目公司及其标的资产

负有善良管理义务，如果发生任何使项目公司和标的资产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事

件，转让方应及时通知受让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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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再持有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转让方自交割日起不再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管理，受让方同意就此向转让

方补偿人民币贰佰万元（RMB2,000,000），并将其计入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

中。 

项目公司已与其现有每一员工就终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均达成一致，且

与前述任何及全部员工结清全部相关的费用及款项，且其现有每一员工均已签署

离职申请、有关解除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书面确认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本交易完成后，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现金流及偿还债务。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由于近期标的资产周围缺乏类似参考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案例，本次交易

定价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根据评估结果，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为 29,432.65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9,485.22 万元，与账面值

相比评估增值 52.57 万元，增值率为 0.18 %。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根据基

准日时项目公司的净负债金额人民币壹亿陆仟壹佰零陆万壹仟柒佰肆拾柒元

（RMB161,061,747）计算，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初始的股权转让价款金

额为人民币壹亿柒仟肆佰肆拾贰万陆仟贰佰叁拾伍元（RMB174,426,235）（含转

让方补偿款贰佰万元（RMB2,000,000）。因标的股权转让而发生的所有税费，由

双方按照适用法律的规定分别承担。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通过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约2400

万元左右。 

鉴于该标的资产已整租给第三方并存在长期租约，公司未来获取收益空间不

大，公司及时从该物业退出，利于实现公司资产结构调整，增加公司利润、补充

公司现金及降低公司负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轻资产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更加

健康持续发展。 

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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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应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否则每逾期

一日，应按未付款的万分之三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支付三十日，转让方有

权解除本协议，在此情况下，受让方应立即配合转让方将项目公司及标的资产和

设备设施恢复至本协议签署日的状态，相关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并同时赔偿因

此给转让方造成的全部损失。鉴于交易对方股东为境外基金，基金规模足以覆盖

该笔交易款项。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不存在股权转让款项的回收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八日 


